
第 1頁，共 1頁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八、選拔作業如下： 

（一）準備作業： 

1.薦報機關應就具體事蹟先行完成

初審，除依獲獎員額表之員額薦報

外，得擇優薦報團體、個人各乙個

備額，並將薦報表（如附件 2、3）、

具體事蹟表（如附件 4 至 6）及初

審名冊（如附件 7）紙本乙份於每

年 5 月 31 日前函送秘書處辦理，

逾期不予受理。 

 

八、選拔作業如下： 

（一）準備作業： 

1.薦報機關應就具體事

蹟先行完成初審，依

獲獎員額表之員額，

將薦報表（如附件

2、3）及具體事蹟表

（如附件 4 至 6）紙

本一份於每年 5月 31

日前函送秘書處辦

理，逾期不予受理。 

一、 為足額表揚獲獎

員額，各薦報機

關（單位）得擇

優薦報備額。 

二、 為掌握各薦報機

關（單位）參與

情形，增加初審

名冊。 

三、 酌作文字修正。 

八、選拔作業如下： 

（二）評選作業： 

2.評選會議： 

（3）遇有各薦報機關團體（單位）

或個人薦報不足額時，依團體

獎、個人獎及推動民事有功類

別，將備額納入評選。 

（4）遇備額總評分相同時，評選原

則如下： 

A.團體獎：依執行作為、考核作為

及計畫作為順序評選。 

B.個人獎：依特別加分及執行作為

順序評選。 

C.若各項目均同分時，則由委員表

決定之。 

八、選拔作業如下： 

（二）評選作業： 

2.評選會議： 

（3）遇有各薦報機關團

體（單位）或個人

薦報缺額，員額不

得流用至其他薦報

機關，該獎項得採

不足額表揚。 

一、 修正若薦報不足

額，將備額納入

評選。 

二、 新增第八點第二

項第四款，備額

總評分相同時，

評選指標順序。 

十、獎勵表揚方式如下： 

（三）為鼓勵國人積極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工作，未獲選當年度全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團體或個人獎，薦報機

關（單位）依權責自行議獎。 

十、獎勵表揚方式如下： 

（三）安排獲獎團體之主官（管）

及個人參與全民國防教育相

關活動。 

一、 本項內容刪除。 

二、 新增薦報機關（單

位）依權責自行議

獎。 

附件 1備考（推薦員額）： 

含軍訓教官（含借調或任職於全國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軍職人員）。 

附件 1備考（推薦員額）： 

軍訓教官（含借調或任職於全國直

轄市、縣【市】政府之軍職人員），

由教育部於「學校教育」類別薦報。 

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 3： 

身分證統一編號 

附件 3： 

身份證統一編號 

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 6：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推動民事有

功)選拔表揚評選指標具體事蹟表 

附件 6：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社會教育)選拔表揚評選指

標具體事蹟表 

酌作文字修正。 

 


